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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函
地址：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
168號17樓
承辦人：翁佳瑜
電話：02-2781-5696#3074
電子信箱：s9266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新事字第11460314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估價建議名單格式 (38140652_114603143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更新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，敬請貴公會周知所屬會員及

協助彙整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業估價者名單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第4項規定，有關本市專業估價者建

議名單，前經本府114年5月23日府都新字第1146004096號

函更新並函文各公會知悉，且於本處網站張貼發布。

二、依108年4月3日研商會議決議每年更新一次，爰請貴公會周

知所屬會員及彙整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業估價者名單，

說明如下：

(一)資格條件、報名方式、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等內容，請

依本處108年5月1日北市都新事字第1083006443號函辦理

(前揭函文之資格條件1及2，前已檢附證明文件過處者，

得免再予檢附)。

(二)請貴公會確實檢核估價者符合資格條件後，依附件格式

製作名單並依序列編號檢附證明文件，另為落實推動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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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化環保政策及電子化目標，名單及相關證明文件請皆

以電子檔案提供，並於114年8月4日前彙整後回擲本

處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中華民
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
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

13



臺北市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 

          

 

更新日期:114年 月  日 

編

號 

事務所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

 

姓名 

(不動產

估價師或

依法律得

從事不動

產估價業

務者) 

備註 

如為本年

度新增

者，請加

註) 

全

文

完 

 

      

 事務所名稱相同者，請合

併欄位 

事務所名稱相同者，請合併

欄位 

   

    

 
 

    

     

 
 

    

     

 
   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    

 

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

編

號 

事務所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

 

姓名 

(不動產

估價師或

依法律得

從事不動

產估價業

務者) 

備註 

如為本年

度新增

者，請加

註) 

全

文

完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      

 

 

 

    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     

 

      

      

 


